附件3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度中央下达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共908万元，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资金283万元，以家庭农场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加快推进合作社规范发展、质量提升、带动小农户能力增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实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支持合作社夯实组织基础、支持合作社提升运营质量、支持合作社强化服务带动能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135万元，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550人，围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主题设置课程，覆盖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电商等模块；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374万元，由安徽省砀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管理支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116万元，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补助、培训差旅补助、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示范户的物化补贴、农技人员能力(学历)提升费用、农技员绩效奖励、资料印发、农技推广标识制作、考核管理以及项目相关费用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分析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共908万元，全年执行数454.485万元，预算执行率50.05%。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资金283万元，全年执行数243万元，预算执行率85.87%；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135万元，全年执行数13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374万元，全年执行数0万元，预算执行率0%；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116万元，全年执行数76.485万元，预算执行率66%。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分析资金分配、下达、拨付、使用、执行、预算绩效管理、支出责任履行等情况）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按省农业厅及省财政厅工作任务及资金分配的要求进行了合理分配，严格项目资金的管理，资金完全按照省厅文件的使用范围执行，专款专用。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下达后，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对奖补对象、项目内容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条件的县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补标准，县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补1万元，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补1.5万元、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补2万元，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奖补3万元。符合条件的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奖补标准，县级示范家庭农场奖补1万元、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奖补1.5万元、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奖补2万元。入住追溯平台的生产主体60家。项目资金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
2、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下达后，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农〔2024〕403 号）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测算标准，培育经营管理班次6个，资金105万元，专业生产班次3个，资金22.5万元，技能服务班次1个，资金7.5万元。项目资金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
3.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由安徽省砀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管理支出。项目资金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
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资金下达后，根据文件规定及实施方案资金设置具体支出情况如下：（1）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的补助29万元，上半年根据综合考评结果发放支出农技人员补助14.3582万元，下半年根据综合考评结果发放支出农技人员补助14.6418万元，合计29万元整。
（2）农技推广人员完成农业技术推广重大任务并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评价的绩效奖励设置方案金额5万元。（3）为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分别制作胸牌、门牌，印制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手册，技术资料印刷、制度建设及委托第三方工作考评等费用开支5万元。（4）补助试验示范基地方案金额30万元，该项依托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新建了2个试验示范基地，主要是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所需的农化肥、种子、水肥一体化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以及组织的观摩展示活动费用。（5）示范户物化补贴方案金额20万元，用于农业科技示范户物化补贴招标采购的肥料，已全部发放到位。（6）用于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和学历提升教育培训金额20.6万元。（7）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补助费用2.4万元。主要用于2名特聘农技员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指导服务工作的补助费用。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对照总体目标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各个子项目基本完成了全年的总体绩效目标。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培育合作社63家，培育家庭农场37家。入住追溯平台的生产主体60家。
2、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培育高素质农民550人，实际完成550人，完成率100%。
3、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由安徽省砀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管理支出。
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建设年度目标已完成，主导产业年度目标已完成，培育科技示范户、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等目标均已完成。
（4）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各三级绩效指标值，逐项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指标1：单产提升行动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数量。指标2：培育高素质农民550人。指标3：基层农技人员培训72人。指标4：培育合作社63家，家庭农场37家。
2、质量指标：指标1：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95%。指标2：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指标3：培训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指标1：经费保障时效2024年。
4、成本指标：指标1：年度资金执行率55.05%。
5、经济效益指标：指标1：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水平农民增收稳步提升。指标2：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指标3：激励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应用创新模式。指标4：受训农民增产增收。
6、社会效益指标：指标1：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指标2：打开了农安保障新局面，带动共富新思路。指标3：树立高素质农民典型，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7、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1：提高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带动作用。指标2：实现农产品闭环管理，打造企业品牌。
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1：服务主体满意度95%。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财政困难，项目资金不能正常拨付也是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农业农村局将进一步协调财政局统筹各级资金，争取加大拨付力度。
4、 [bookmark: _GoBack]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各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将于近期挂公示。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6、 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